
中国教育工会浙江大学委员会 
关于参加浙江省总工会省级产业工会第四期 

职工大病医疗互助保障的通知 

 

各院级工会：  

第四期职工大病医疗互助保障参保工作正式启动，为做好第四期

的参保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对象 

已参加浙江省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下列人员，均可按照自愿原则，参加浙江省省级产业工会第四期职工

大病医疗互助保障。 

1、学校事业编制教职工，已加入工会的其他非事业编制人员； 

2、未参加爱心基金教职工专项基金的学校后勤、产业、校医院等

单位自行聘用的非事业编制人员； 

3、附属医院职工。 

    二、保障期限 

    第四期职工大病互助医疗保障期限为一年，自 2018 年的 1 月 1 

日零时至 2018 年的 12 月 31 日 24 时止。  

    三、缴费标准 

    第四保障期缴费标准为每人每份 100 元，每人限保一份。  

    事业编制教职工自愿参加职工大病医疗互助保障的，个人缴纳 60 

元/人，学校行政补助 20 元/人，校工会补助 20 元/人。 

    后勤等实行社会化管理单位自行聘用的非事业编制二级工会会员

医疗互助保障金可由职工个人与单位行政、工会共同缴纳，具体比例

由单位自行确定。校工会从相关单位参保人员上缴的工会经费中返回 

50%，给予支持。  

    已加入工会的学校其他非事业编制人员，个人缴纳 60 元/人，院

级单位按人员经费支出渠道补助 20 元/人，校工会补助 20 元/人。  



    附属医院职工医疗互助保障金可由职工个人缴纳或职工个人与单

位行政、工会共同缴纳，具体比例由附属医院自行确定。 

四、保障待遇 

保障期限内，每份保障按如下补助标准享受保障待遇： 

保障 

项目 
补助标准 保障待遇 

一般 

住院 

补助 

1、累计住院 6天（含）以内的，一

次性补助 300 元； 

2、累计住院超过 6天的，每天 50

元，最多补助 40 天，最高补助 2000

元。 

   1、仅一般住院

的，最少补助 300

元，最高补助 2000

元； 

2、患重大疾病的，

同时享受重大疾病

补助和一般住院补

助 ， 最 高 补 助

27000 元； 

3、大额医疗费用

的，同时享受大额

医疗费用补助和一

般住院补助，累计

最高可补助 12000

元； 

4、重大疾病补助和

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不能同时享受。 

重大 

疾病 

补助 

    首次确诊罹患规定的30种重大

疾病（见附注）且住院治疗的，一

次性补助 25000 元，但未发现颈部

淋巴结以外转移的甲状腺癌，一次

性补助 15000 元。 

大额 

医疗 

费用 

补助 

   住院和规定病种门诊，按规定由

个人支付的自理、自付（负）费用

和使用浙江省大病保险特殊用药费

用的累计总额（多次住院可累计）

在 5000.01--30000 元之间的， 

5000.01--10000 元部分，按 40%补

助；10000.01—20000 元部分，按

50%补助，20000.01—30000 元部分，

按60%补助，累计最高补助10000元。

    重大疾病补助和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不重复享受。如果参保职

工在一个保障期内，同时符合享受重大疾病补助和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条件，由参保职工自行选择其中一项。 

保障期内，参保职工已享受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后，又符合重大疾

病补助条件的，可重新选择享受重大疾病补助，但需扣除已享受的大

额医疗费用补助金。 



参保职工在本保障期内确诊患有本办法约定的重大疾病且已申领

过重大疾病补助金的，该重大疾病及其并发症在下期续保时不再享受

同病种的重大疾病补助，但可享受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或新生其他病种

的重大疾病补助。 

教职工参保后享受保障待遇不受工作单位变动的限制。保障期内

不办理退保和新增人员的参保。 

    五、工作要求 

     1、做好宣传动员   

    各院级工会要加强对教职工互助保障工作的领导，广泛宣传，精

心组织，认真实施，切实做好组织、宣传、动员工作，要采取多种渠

道，多种方式进行宣传，让每一位职工了解互助保障的意义和内容，

动员符合条件的教职工加入互助保障，提高自我保障意识，确保教职

工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2、填报参保材料  

    请各院级工填报本单位《参保职工名册》（纸质和电子版各一份），

于11月20日前报校工会。  

   《参保职工名册》由省总工会统一制作，请各单位在填报时切勿更

改格式。《参保教职工名册》可直接到校工会网页“下载专区”下载

空白表格，亦可在校工会下发的各单位第二期《参保教职工名册》中

进行修改。 

    3、保障金缴纳 

    各单位上交纸质《参保职工名册》同时将本单位保障金缴纳到校

工会财务室（紫金港校区纳米楼 223—4）。 

    请各院级工会落实专人负责教职工大病互助保障的具体工作，及

时将经办人员的联系电话、邮箱告知校工会。校工会联系电话88208320，

邮箱ghghl@zju.edu.cn。 

 

                                       浙江大学工会 

                                      2017年11月3日 
 


